
中國大陸人士赴臺觀光申請同意書 

※請使用正/繁體中文填寫 

1. 我理解並同意以下事項:  

 已仔細閱讀駐布里斯本辦事處官網線上說明，並照規定指示

完成線上登錄及上傳相應文件資料。 

 我上傳的相應文件會在預約臨櫃繳交/郵寄時提供紙本正本。  

 我的申請提交照片與上傳照片相同且符合右圖尺寸要求。 

 只有在上傳的照片符合規定且上傳的資料齊全的情況下，申

請才會被受理。 

 入出境許可證僅能從事觀光活動，不可用於從事商務、學術

交流、宗教行為等其他事由。 

 提交申請並不保證可以順利通過審核及獲得簽證。我明白機

票購 買與否不在審核考量範圍內，也不會影響審核速度。

因此，我將在簽證核准後再行預訂機票。若已提前預訂機

票，會自行負責。 

 若發生不可抗力情況(如天災、疫情等)及個人因素遭退件等，以致入臺申請無法核准，將不予退

費。  

 審核時若需補件，我會盡快提出。 

 

2. 我本次要申請 □單次赴臺許可證(自製證日起，三個月內有效，單次停留不逾 15 天，不得申請延期)  

□多次赴臺許可證(自製證日起，一年內有效，單次停留不逾 15 天，不得申請延期)  

※許可證效期日為最後一天可入境日期；每年在臺觀光總停留期間不得逾一百二十日。 

 

3. 我目前預計 _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赴臺觀光。 

  

4. 我預計在臺停留住址及電話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

5. 我 □ 未持有效赴臺許可證，目前未申請商務或在其他館處申請赴臺入出境許可證。  

□ 現持有效赴臺許可證，同意放棄。 (依據法規秉持一人一證)  

 

6. 線上登錄申請者:我同意以 Email 方式領取電子檔並自行以 A4 彩色列印。領取後會自行確認記

載內容無誤，若內容有誤將會盡速向申請館處聯繫，請求協助修正。  

Email: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請以英文字母大寫填寫)  

 

7. 我理解並同意送件後: 

 申請案送件後的審核時間約為三週。在此期間，辦事處主要以電子郵件方式聯繫申請人，除非

有特殊情況，否則不會主動聯繫申請人。  

 如需查詢申請進度，需自行上申請平臺進行查詢。若申請狀態顯示為“複審審核不通過”，且

未收到辦事處的聯繫，則表示辦事處已經對申請案進行了修正。  

 不會在未接到辦事處主動聯繫的情況下撥打電話查詢，靜候審核結果即可。  

 

申請人親自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同護照)   申請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 

↑主申請人及隨行家屬可於同一張同意書親筆簽名（未成年人可由父母代簽），不須準備一人一份。 

(如為親友住址，敬請一併填上親友中文全名；如為旅館，請一併填上旅館全名。) 

澳洲聯繫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